
玉树新鹏洲彩钢厂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3 月 27 日，玉树新鹏洲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和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聘请了 3位专家进行验收工作指导，提出如下

验收意见：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玉树新鹏洲彩钢厂建设项目；

单位名称：玉树新鹏洲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新建；

项目地址：青海省玉树市结古镇扎西科果青村88号。

建设规模和内容：

（1）建设规模

本项目占地面积1200㎡，建筑面积1000㎡，购置主要设备2台（套）。该项目

建成后，可达到年产100吨彩钢复合板，合计30000㎡。

（2）建设内容

项目设计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照详见下表。

表 1 项目环评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照表

工程

类别
项目组成 环评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主体

工程
生产车间

建设彩钢板生产车间 1000

㎡

建设彩钢板生产车间 1000

㎡

与环评

一致，无

变更

公用

工程

供水 市政供水管网接入 市政供水管网接入 与环评

一致，无供电 由玉树市供电系统接入 由玉树市供电系统接入



变更供热 生产及生活供热采用电能 生产及生活供热采用电能

环保

工程

废

气

无组

织

无组织粉尘及有机废气，通

过车间排风扇排放

无组织粉尘及有机废气，通

过车间排风扇排放

与环评

一致，无

变更

废

水

生活

污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

进入城市污水管网

职工使用厂区外的公共厕

所
有变更

噪声治理 厂房隔声、距离衰减 厂房隔声、距离衰减

与环评

一致，无

变更

固体废物

治理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

当地环卫部门收集处理；废

边角料：集中收集后外售给

其他单位回收综合利用；废

胶水桶交由厂家回收处理。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至政府

指定的垃圾箱内，由当地环

卫部门收集处理；废边角

料：集中收集后外售给其他

单位回收综合利用；废胶水

桶交由厂家回收处理。

与环评

一致，无

变更

（二）验收范围

验收调查范围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评价范围相一致。

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

（1）复合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

复合工序采用环保胶水为粘合剂，使用过程不需要加热，在常温下凝固，产

生的有机废气较少，以无组织的形式排放。

（2）泡沫板材切割工序产生的粉尘

彩钢复合板在成型后进行切割，切割过程有少量粉尘产生，粉尘主要为金属

粉尘和泡沫颗粒，金属粉尘自然沉降，安排人员及时清扫地面，泡沫粉尘在车间

内以无组织的形式排放，最终通过换气扇进入环境空气。

（3）金属切割粉尘

本项目板房钢架使用钢管进行切割预，剪切产生的金属粉尘自然沉降，安排

人员及时洒水抑尘，清扫地面，并通过车间四周窗户排放，车间自然通风。



2、废水

本项目无生产用水，生活洗漱废水用于厂区的泼洒降尘，职工使用厂区外的

公共旱厕。

3、噪声

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切割机、剪板机、折弯机、压型板机等生产设备

和运输设备，其噪声源强声级值为 80~90dB（A），本项目采取基础减震、车间密

闭等措施以降低噪声的影响。

4、固体废物

（1）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设置 3个垃圾桶，定期清理至厂外指定的市政垃圾箱后，由环卫部

门统一清运。

（2）废边角料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信息，项目钢材切割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边角料，废边

角料产生量相对较少，集中收集后外售给其他单位回收综合利用。

（3）废胶桶

本项目复合工序使用胶水产生一定量的废胶桶。本项目使用的胶水为环保型

胶水，主要成分为聚酯多元醇，不涉及有毒有害和感染性的物质，因此，废胶桶

属于一般固废不属于危险废物，最终交由厂家回收处理。

三、“三废”环境影响验收结论

1、废气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报告，本项目运营期间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满足《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废水调查结果

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因污水市政管网尚未覆盖，目前职工使用厂

外的公共旱厕，待污水市政管网覆盖后修建水厕。

3、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表明，监测期间昼间最大噪声值为 54.9dB、夜间最大噪声值为

49.8dB，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限值的要求（详见附件监测报告）。












